
臺北市立松山家商學生校外學習成就【政府機關證照】申請表 

部別：□日間部   □夜間部 班級：   年   班 

科別：              科 學號： 姓名： 

任課教師 科主任 註冊組 教務主任 

    

證照名稱 欲抵免重修科目 開課年級 可抵學分數 

    

請浮貼相關證照正反影本。並攜帶正本至教務處註冊組查驗。 

 


